
 

 

 

 

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 

产品说明书 

 

 

 

 

 

 

 

 

 

 

风险提示： 

该产品为万能型产品，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创富人生

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条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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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产品说明书中，“您”指投保人，“我们”、“本公司”均指合众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本主合同”指您与我们之间订立的“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

合同”。 

【产品性质】 

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是万能型养老年金保险。保险公

司为每一保单设立相应的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按照我们公布的结算利率分别计算各账户的利

息和各项费用支出，定期结算账户价值，保险利益直接与公共账户价值和个人账户价值相关。 

与传统寿险产品相比，万能保险具有费用透明、保险金额可变、资金增值等特点，而且对

账户价值设有保底利率。 

【万能保险运作原理】  

万能保险产品是指包含保险保障功能并设立有单独保单账户的人身保险产品。按保险合同

约定，保险公司在扣除一定费用后，将保险费转入保单账户，并定期结算保单账户价值。在收

益方面，此类产品为保单账户价值提供最低保证结算利率。 

【万能险主要投资策略】   

万能险的投资坚持规范、稳健、高效的投资原则，遵循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原则，在保证

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前提下，力争获取超过市场平均回报的收益；以中期债券配置为主，结合配

置大额协议存款等资产，确保收益的稳定增长。同时，注意保证账户的流动性和操作时机的选

择，控制系统性风险。 

【产品特色】 

1.收益稳健，安全保底：最低结算保证利率 1%，下有保底，收益有保证。  

2.复利累积，账户增值：账户价值复利累积，被保险人生存最高可一直累积到被保险人

105 周岁，实现长期增值。  

【投保须知】 

1.投保范围：凡在本保险合同订立时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或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的机

关、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均可作为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投保本保险。 

           凡符合本公司承保条件的特定团体成员及该特定团体成员的配偶、子女、父

母均可作为被保险人。 

2.保险期间：保至被保险人年满 105 周岁保单周年日。 

3.交费方式：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可定期或不定期、定额

或不定额地交纳保险费。 

本主合同的保险费分为以下两种： 

（1）趸交保险费，您于投保时一次性向我们交纳的保险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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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追加保险费，您可支付追加保险费，但您申请追加保险费须符合申请

当时我们的规定。 

【保险责任】 

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我们承担如下保险责任： 

养老年金 

在本主合同生效满 5个保单年度后，自本主合同约定的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起至本主合同

终止时止，若被保险人每到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按照被保险人选择的养老年金领取方式给

付养老年金。在养老年金领取之前，被保险人可以选择或变更领取方式；开始领取养老年金之

后，不允许变更领取方式。被保险人可选择以下方式之一领取养老年金： 

（1）一次性领取：我们按照该被保险人在养老年金领取起始日的个人账户价值一次性给

付养老年金，本主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2）分期领取：若被保险人在每个保单周年日仍生存，我们将在该保单周年日按个人账

户价值的 10%给付养老年金，给付后个人账户价值等额减少，但每一被保险人每个保单年度内

领取的养老年金不得超过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对应已交保险费的 20%。 

身故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身故，我们根据该被保险人身故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

身故保险金，并注销其个人账户，本主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全残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本主合同保险期间内全残，我们根据该被保险人全残当时的个人账户价值给付

全残保险金，并注销其个人账户，本主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满期保险金 

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届满时仍生存，我们根据该被保险人保险期间届满当时的个人账户价

值给付满期保险金，并注销其个人账户，本主合同对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责任终止。 

上述“约定养老年金领取日”为达到养老年金领取年龄后的首个保单周年日。养老年金领

取年龄为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被保险人提前退休的，养老年金领取年龄为按国家规定办

理退休手续后确定的退休年龄。 

【责任免除】 

因下列第（1）-（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不承担给付“身故保险金”的责

任；因下列第（1）-（8）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我们不承担给付“全残保险金”的责

任： 

（1）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杀害、故意伤害； 

（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或者抗拒依法采取的刑事强制措施； 

（3）被保险人自本主合同成立或者合同效力恢复之日起 2 年内自杀，但被保险人自杀时

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3 

（4）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 

（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合法有效驾驶证驾驶或驾驶无合法有效行驶证的机动车； 

（6）战争、军事冲突、暴乱或武装叛乱； 

（7）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 

（8）被保险人故意自伤，但被保险人自伤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除外。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并向投

保人以外的其他权利人退还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的现金价值，其他权利人为被保险人的继承

人； 

发生上述第（1）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我们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并向被

保险人退还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2）-（7）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身故的，我们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

并向投保人退还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退还

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 

发生上述第（2）-（8）项情形导致被保险人全残的，我们对该被保险人保险责任终止，

并向投保人退还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向被保险人退还该被保险

人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 

【其他免责条款】 

除上述责任免除情形外，本主合同中还有一些免除保险责任的条款，详见合众创富人生

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条款中“3.2 保险事故通知”、“7.1 明确说明与

如实告知”、“7.3 年龄错误” 及部分“脚注释义”中标注突出的字体内容。 

【保单利益】 

本合同的保单利益为：养老年金、身故保险金、全残保险金、满期保险金以及现金价值。 

【账户设置】 

公共账户 

我们为您设立公共账户，用于管理您所交保险费中尚未分配至被保险人个人账户的部分以

及在被保险人个人账户注销时其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未归属被保险人的部分。 

个人账户 

我们为每一被保险人设立个人账户，个人账户可分为个人交费子账户和单位交费子账户。

单位交费子账户分为未归属于被保险人部分和已归属于被保险人部分。归属比例由您在投保时

与我们约定。 

您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按投保时的约定分别计入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中的单

位交费子账户。被保险人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初始费用后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中的个人交费子账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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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之间划转 

您可以申请将公共账户资金划转至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将被保险人个人

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未归属部分的资金划转至已归属部分；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

前，您可以申请将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的单位交费子账户未归属部分的资金划转至公共账户。 

【权益归属】 

公共账户的权益属于投保人。 

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权益归属于被保险人。 

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的权益归属约定如下： 

（1）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投保人解除合同情形下，权益归属于投保人； 

（2）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被保险人身故、全残情形下，权益归属于被保险

人； 

（3）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被保险人离职或其他情形下，单位交费子账户未

归属部分权益属于投保人，已归属部分权益归属于被保险人； 

（4）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前，被保险人丧失保险资格情形下，权益归属于投保

人； 

（5）在被保险人开始领取养老年金后，权益归属于被保险人。 

【保险合同账户价值及利息】 

保险合同账户价值 

本合同有效期内，保险合同账户价值按如下方法计算： 

（1）我们同意承保并收取保险费后将为您建立公共账户，为被保险人建立个人账户。账

户建立时的账户价值等于交纳的保险费减去相应的初始费用。 

（2）我们每月按结算利率结算账户价值利息，并计入对应账户。 

（3）如果您或被保险人申请账户价值部分领取，申请部分领取的账户价值以及本公司收

取的退保费用将于领取时从相应的账户中扣除。 

保险合同账户价值利息 

账户价值按我们公布的结算利率或最低保证利率累积。  

账户价值在每月结算日零时或本主合同终止时结算。我们按本主合同每日二十四时的账户

价值与日利率计算当日账户价值利息，按计息天数加总得出结算时账户价值利息，并将该利息

计入对应账户。 

（1）在结算日零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上个月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公布

的结算利率所对应的日利率； 

（2）在本主合同终止时结算的，计息天数为本主合同最近一次已公布的结算利率所对应

的结算日至本主合同终止日之间的实际经过天数，日利率为本主合同规定的最近一次已公布的

结算利率所对应的日利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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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算利率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 

每自然月第 1日为结算日。我们每月结合本公司万能保险单独投资账户的实际投资状况，

确定上个月的结算利率，并在结算日起 6个工作日内公布。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结算利率超过最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最低保证利率 

最低保证利率指计算各账户价值利息的最低年利率。 

自本主合同生效日起，本主合同各账户的最低保证利率为 1%。 

【费用收取】 

初始费用 

初始费用是指您和被保险人交纳的保险费进入保险合同账户之前所扣除的费用。我们按所

交保险费的 5%收取初始费用。公共账户和个人账户之间资金划转时，我们不收取初始费用。 

退保费用 

在犹豫期后若您申请解除本合同、您及被保险人申请部分领取账户价值、被保险人离职、

被保险人丧失保险资格或其他情形退保，我们按申请的账户价值的一定比例收取退保费用。 

本主合同的退保费用按账户价值乘以退保手续费率确定，第一至第五保单年度的退保手续

费率分别为 5%、4%、3%、2%、1%。本主合同满五个保单年度后不收取退保手续费。 

【部分领取】 

在本主合同有效期内且在犹豫期后，您或被保险人可以申请领取部分账户价值。 

（1）您可以申请部分领取公共账户的账户价值，但每个保单年度累计部分领取的账户价

值不得超过公共账户对应已交保险费的 20%。我们自收到您申请材料 30 日内，从公共账户中

扣减部分领取的金额及相应的退保费用后，向您给付申请部分领取的账户价值。 

（2）被保险人可以申请部分领取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账户价值，但每个保单年

度累计部分领取的账户价值不得超过个人交费子账户对应已交保险费的 20%。我们自收到您申

请材料 30 日内，从个人交费子账户中扣减部分领取的金额及相应的退保费用后，向您给付申

请部分领取的账户价值。 

【费用列表】 

费用项目 扣费时间 扣费方式 扣费标准 

初始费用 
保单生效日、追加保险

费时 
从保险费中收取 

保险费的一定比例，详见“初始

费用”。 

部分领取

（或退保）

费用 

部分领取（或退保）时 从账户价值中扣除 

对本主合同生效满 5个保单年度

后申请部分领取（或退保）不收

取部分领取（或退保）手续费；

对本主合同生效后的前 5个保单

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或退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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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取部分领取（或退保）手

续费，详见“部分领取”和“退

保费用”。 

【退保和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退保 

犹豫期届满您可申请解除本主合同。自本公司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时起，本主合同终止。

本公司自收到解除合同申请书之日起 30日内向投保人退还公共账户及所有尚未开始领取养老

年金的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向所有尚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的被保

险人退还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对已开始领取养老年金的被保险人我们按本

条款约定继续对其承担保险责任。 

您解除合同会遭受一定损失。 

保险单的现金价值 

现金价值指保险单所具有的价值，通常体现为解除合同时，根据精算原理计算的，由本公

司退还的那部分金额。本主合同的各个账户的现金价值等于本主合同的各个账户价值扣除退保

手续费的金额。本主合同的退保手续费按账户价值乘以退保手续费率确定，第一至第五保单年

度的退保手续费率分别为 5%、4%、3%、2%、1%。本主合同满五个保单年度后不收取退保手续

费。 

【犹豫期】 

为了使您充分了解本主合同的保障范围，确定选择了合适的交费金额，自您签收本主合同

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主合同，需要填写书面申请书，并提

供您的保险合同和相关身份证明文件，我们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

退还您和被保险人所交的保险费。自我们收到您解除合同的书面申请时起，本主合同即被解除。 

【信息披露】 

本公司每月应当至少在公司网站公布一次当月的日结算利率和年化结算利率。 

本公司每年向保单持有人提供一份保单状态报告。客户可了解其万能账户的相关信息。 

保单信息查询：您可以随时通过我们合众电话中心（95515）、分支机构客户服务中心等

多种渠道查询保单状况及结算利率信息。 

【利益演示】 

保单利益演示举例见：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保险利益

与个人账户价值演示。 

此演示假设保险期间的结算利率分别处于最低保证利率（1%年结算利率）和万能结息利率

(2.5%年结算利率)，且客户在保险期间内未发生部分领取的情况下，演示了每个保单年度扣除

的初始费用、该保单的保单年度末对应的个人账户价值、养老年金、身故及全残保险金、满期

保险金及现金价值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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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演示纯粹是描述性的，仅供参考。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

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

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利益演示： 

合先生（40周岁）的企业为合先生投保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

保险期间为保至 105 周岁，投保人为合先生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8000 元人民币，且约定归属比例为 100%，养老年金首次领取日为合先生 60 周岁。 

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保险利益与账户价值演示 

该被保险人 40周岁/男/保至 105周岁/养老金首次领取日60周岁/投保人为该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

子账户一次性交纳保险费 18000元人民币，且约定归属比例为100%。 

单位：元 

保

单

年

度 

保

单

年

度

末

年

龄 

本期交

纳保险

费 

追

加 

保

险

费 

累计保

险费 

初始

费用 

进入个

人账户

的 

价值 

个人账户价值 当年度养老年金 
身故或全残 

保险金 
满期保险金 现金价值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最低保

证利益

演示 

万能结

息利益

演示 

1 41 18000 0 18000 900 17100 17271 17528 0 0 17271 17528 0 0 16407 16651 

2 42 0 0 18000 0 0 17444 17966 0 0 17444 17966 0 0 16746 17247 

3 43 0 0 18000 0 0 17618 18415 0 0 17618 18415 0 0 17090 17862 

4 44 0 0 18000 0 0 17794 18875 0 0 17794 18875 0 0 17438 18498 

5 45 0 0 18000 0 0 17972 19347 0 0 17972 19347 0 0 17793 19154 

6 46 0 0 18000 0 0 18152 19831 0 0 18152 19831 0 0 18152 19831 

7 47 0 0 18000 0 0 18334 20327 0 0 18334 20327 0 0 18334 20327 

8 48 0 0 18000 0 0 18517 20835 0 0 18517 20835 0 0 18517 20835 

9 49 0 0 18000 0 0 18702 21356 0 0 18702 21356 0 0 18702 21356 

10 50 0 0 18000 0 0 18889 21889 0 0 18889 21889 0 0 18889 21889 

11 51 0 0 18000 0 0 19078 22437 0 0 19078 22437 0 0 19078 22437 

12 52 0 0 18000 0 0 19269 22998 0 0 19269 22998 0 0 19269 22998 

13 53 0 0 18000 0 0 19461 23573 0 0 19461 23573 0 0 19461 23573 

14 54 0 0 18000 0 0 19656 24162 0 0 19656 24162 0 0 19656 24162 

15 55 0 0 18000 0 0 19853 24766 0 0 19853 24766 0 0 19853 24766 

16 56 0 0 18000 0 0 20051 25385 0 0 20051 25385 0 0 20051 25385 

17 57 0 0 18000 0 0 20252 26020 0 0 20252 26020 0 0 20252 26020 

18 58 0 0 18000 0 0 20454 26670 0 0 20454 26670 0 0 20454 26670 

19 59 0 0 18000 0 0 20659 27337 0 0 20659 27337 0 0 20659 27337 

20 60 0 0 18000 0 0 18779 25218 2087 2802 18779 25218 0 0 18779 25218 

21 61 0 0 18000 0 0 17070 23264 1897 2585 17070 23264 0 0 17070 23264 

22 62 0 0 18000 0 0 15517 21461 1724 2385 15517 21461 0 0 15517 21461 

23 63 0 0 18000 0 0 14105 19798 1567 2200 14105 19798 0 0 14105 19798 

24 64 0 0 18000 0 0 12821 18263 1425 2029 12821 18263 0 0 12821 18263 

25 65 0 0 18000 0 0 11654 16848 1295 1872 11654 16848 0 0 11654 16848 

26 66 0 0 18000 0 0 10594 15542 1177 1727 10594 15542 0 0 10594 15542 

27 67 0 0 18000 0 0 9630 14338 1070 1593 9630 14338 0 0 9630 14338 

28 68 0 0 18000 0 0 8753 13227 973 1470 8753 13227 0 0 8753 13227 

29 69 0 0 18000 0 0 7957 12202 884 1356 7957 12202 0 0 7957 12202 

30 70 0 0 18000 0 0 7233 11256 804 1251 7233 11256 0 0 7233 11256 

31 71 0 0 18000 0 0 6575 10384 731 1154 6575 10384 0 0 6575 10384 

32 72 0 0 18000 0 0 5976 9579 664 1064 5976 9579 0 0 5976 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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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73 0 0 18000 0 0 5432 8836 604 982 5432 8836 0 0 5432 8836 

34 74 0 0 18000 0 0 4938 8152 549 906 4938 8152 0 0 4938 8152 

35 75 0 0 18000 0 0 4489 7520 499 836 4489 7520 0 0 4489 7520 

36 76 0 0 18000 0 0 4080 6937 453 771 4080 6937 0 0 4080 6937 

37 77 0 0 18000 0 0 3709 6399 412 711 3709 6399 0 0 3709 6399 

38 78 0 0 18000 0 0 3371 5904 375 656 3371 5904 0 0 3371 5904 

39 79 0 0 18000 0 0 3065 5446 341 605 3065 5446 0 0 3065 5446 

40 80 0 0 18000 0 0 2786 5024 310 558 2786 5024 0 0 2786 5024 

41 81 0 0 18000 0 0 2532 4635 281 515 2532 4635 0 0 2532 4635 

42 82 0 0 18000 0 0 2302 4275 256 475 2302 4275 0 0 2302 4275 

43 83 0 0 18000 0 0 2092 3944 232 438 2092 3944 0 0 2092 3944 

44 84 0 0 18000 0 0 1902 3638 211 404 1902 3638 0 0 1902 3638 

45 85 0 0 18000 0 0 1729 3356 192 373 1729 3356 0 0 1729 3356 

46 86 0 0 18000 0 0 1572 3096 175 344 1572 3096 0 0 1572 3096 

47 87 0 0 18000 0 0 1429 2856 159 317 1429 2856 0 0 1429 2856 

48 88 0 0 18000 0 0 1299 2635 144 293 1299 2635 0 0 1299 2635 

49 89 0 0 18000 0 0 1180 2431 131 270 1180 2431 0 0 1180 2431 

50 90 0 0 18000 0 0 1073 2242 119 249 1073 2242 0 0 1073 2242 

51 91 0 0 18000 0 0 975 2069 108 230 975 2069 0 0 975 2069 

52 92 0 0 18000 0 0 887 1908 99 212 887 1908 0 0 887 1908 

53 93 0 0 18000 0 0 806 1760 90 196 806 1760 0 0 806 1760 

54 94 0 0 18000 0 0 733 1624 81 180 733 1624 0 0 733 1624 

55 95 0 0 18000 0 0 666 1498 74 166 666 1498 0 0 666 1498 

56 96 0 0 18000 0 0 605 1382 67 154 605 1382 0 0 605 1382 

57 97 0 0 18000 0 0 550 1275 61 142 550 1275 0 0 550 1275 

58 98 0 0 18000 0 0 500 1176 56 131 500 1176 0 0 500 1176 

59 99 0 0 18000 0 0 455 1085 51 121 455 1085 0 0 455 1085 

60 100 0 0 18000 0 0 413 1001 46 111 413 1001 0 0 413 1001 

61 101 0 0 18000 0 0 376 923 42 103 376 923 0 0 376 923 

62 102 0 0 18000 0 0 341 852 38 95 341 852 0 0 341 852 

63 103 0 0 18000 0 0 310 786 34 87 310 786 0 0 310 786 

64 104 0 0 18000 0 0 282 725 31 81 282 725 0 0 282 725 

65 105 0 0 18000 0 0 256 669 28 74 256 669 256 669 0 0 

 

风险提示： 

（1）该利益演示是基于公司的精算及其他假设，不代表公司历史经营业绩，也不代表对公司

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期，最低保证利率之上的投资收益是不确定的，实际保单账户利益可

能低于利益演示水平； 

（2）上表所演示的“进入个人账户的价值”是指交纳的保险费在扣除 5%的初始费用后所得数

值； 

（3）上表中最低保证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本主合同最低保证利率 1%；上表中万能结息

利益演示的假设结算利率为年结算利率 2.5%； 

（4）上表中所列的“个人账户价值”为扣除当年度养老年金给付后的值； 

（5）上表中所列的“现金价值”为当年保单年度末“个人账户价值”扣除退保手续费后的账

户价值，第一至第五保单年度的退保手续费率分别为 5%、4%、3%、2%、1%。本主合同满

五个保单年度后不收取退保手续费； 

（6）以上利益演示中所有数值均为实际取整所得，与实际数值可能会略有差异； 

（7）上表中除本期交纳保险费、追加保险费、累计保险费、初始费用及进入个人账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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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外，所有数值均为保单年度末数值； 

（8）本保障计划单位为人民币元，假定被保险人为标准体，所列费率、基本保险金额等与保

险合同不一定一致，请以保险合同为准。 

 

本产品说明书所载信息供您在理解本产品时参考，各项内容均以《合众创富人生

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 版）（万能型）》条款为准。 

【客户权益确认书】 

尊敬的客户： 

您好！感谢您信赖并选择合众保险，我们将以优质的服务给您满意的回报！为维护您的合

法权益，请您在投保时详细阅读《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版）（万能型）条

款》和《合众创富人生团体养老年金保险（2025版）（万能型）产品说明书》，并明确以下

事项： 

（1）请您充分了解您所购买保险的保险责任，责任免除和交费状况。 

（2）自您签收本保险合同之日起，有 15 天的犹豫期。如果您在此期间提出解除本保险合

同，我们会在扣除不超过人民币 10 元的保单工本费后无息退还您和被保险人所交的保险费。 

（3）如果您在犹豫期过后解除保险合同，按照条款规定向投保人退还公共账户及所有尚

未开始领取养老年金的被保险人个人账户中单位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向所有尚未开始领取

养老年金的被保险人退还个人账户中个人交费子账户的现金价值，对已开始领取养老年金的被

保险人我们按本条款约定继续对其承担保险责任。 

（4）如果您或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后前五个保单年度内申请部分领取，按照条款规

定会从部分领取的账户中扣减部分领取的金额及相应的退保费用。 

（5）本保险具有一定的保底收益，保底收益以上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您和被保险人须

承担相应的风险；结算利率保证不低于最低保证利率。 

（6）产品说明书及其他产品介绍资料仅供客户理解保险条款所用，有关产品的说明、解

释、承诺或保证，如与保险条款不一致，均以保险条款为准。 

（7）按照《保险法》规定，您在投保时具有如实告知的义务，如果您故意或者因重大过

失未履行前款规定的如实告知义务，足以影响本公司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

本公司有权解除本合同或取消该被保险人的保险资格。对于本合同解除或取消该被保险人的保

险资格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本公司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8）在公司规定的客户（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或监护人）签名的相关保险资料（投

保书、保单回执等）上，请务必亲笔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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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果您有不明之处请向我们业务人员咨询，或致电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95515查询。 

 

再次感谢您选择合众保险！提升生命价值，创造幸福生活，合众和您在一起！  

 

投保人声明：本人已阅读本产品条款及产品说明书，了解本产品的特点和保单利益的不确定

性，愿意承担相关风险。 

 

 

投保人签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日 


